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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修業參考時程 

項目 期限 備註 

一般生 
獎學金申請 每學期（請注意公告）  

抵免修課 
科目申請 依學校規定時程提出辦理  

修習學術研

究倫理教育

課程 

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應於入學後，最遲須於申請學位

考試前，透過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網路教學平台自行

修習課程，完成課程並通過總測驗，即可於網站申請下載修課證

明。 

參考朝陽科

技大學學術

研究倫理教

育課程實施

要點。 

碩
士
論
文
審
查
與
口
試
程
序 

碩
士
論
文
題
目
與
計
畫
書
審
查 

 【碩士論文題目(含摘要)審查】階段： 
1. 填寫本系「碩士論文題目(含摘要)審查申請表」(表 6-1 乙

份、表 6-2 兩份、表 6-3 乙份)，提出碩士論文題目審查。 
2. 依本系規定需於【口試申請】前 2 個月提出。 

 
 【碩士論文計畫書(初稿或前三章)審查】階段： 

1. 填寫本系「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」(表 6-1 乙份、

表 6-2 至少兩份、表 6-3 乙份)，並檢附相關資料及經審

查通過之「碩士論文題目(含摘要)審查結果表」，提出計

畫書審查。 
 依本系規定需於【口試申請】前提出。 

請參考修業

準則規定。

本系相關表

格，請至系

網頁下載。 

口 
試 
前 

 【口試申請】階段： 

1. 填寫「朝陽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」(請至註冊組

網頁下載)乙份。 

2. 依學校規定需於【碩士學位口試】前 1 個月提出，否則

不受理。 

3. 填寫本系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」乙份(表 5)。 

4. 填寫本系「碩士班論文考試委員會成立申請表」乙份(表

7)。 

5. 完成修習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證明乙份。 

6. 完成「論文相似度比對結果」乙份。(≤ 30%) 
7. 檢附下列之一： 

 已發表之論文或論文接受函。 

 發明專利證明。 

 全國性比賽入圍證明。 

 產學合作案或技術移轉案證明。 

 口試前 2週，「碩士論文初稿」及其「論文相似度比對結果」

送交口試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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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
試 
當 
日 

 依據口試委員人數準備本系「碩士班學位考試成績單」(表
8)。 

 準備「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」乙份（註

冊組網頁下載）。 
 準備「朝陽科技大學碩士班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」中英文

版本各乙份（註冊組網頁下載）。 
 其他建議：場地佈置及點心、報告講義、準備個人簡介，資

料如專長、學經歷、所修過的課程及發表過的文章等，提供

給口試委員參考。 

口 
試 
後 

 1 個月內將修正之碩士論文 2 冊(含摘要)繳送教務處彙轉圖

書館暨教育部指定單位收藏。 
 至圖書館上傳碩士論文電子檔。(詳如日夜間部、教務處註

冊組最新公告) 
 繳交本校「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」正本繳送至教務處註冊

組。 
 辦理離校手續(學校、系:儀器設備及鑰匙歸還)。 

 博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（參註冊組網頁公告）。 
 學位考試申請時程 

辦理事項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碩士論文題目(含摘要)

審查申請 參考下圖 1 參考下圖 1 

碩士論文計畫書(初稿

或前三章)審查申請 參考下圖 1 參考下圖 1 

學位考試申請 12 月 31 日前 6 月 30 日前 

學位考試日期 次年 1 月 31 日前 7 月 31 日前 
論文繳送截止日 

（含電子論文上傳） 次年 2 月 28 日前 8 月 31 日前 

 學位考試時程與規定 
未於上述時程完成離校手續者，視同未畢業，並依本校學則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或休

學。 
 通過學位考試，但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論文或報告修正及繳交者，將視為延修生，

並將學位考試成績保留於系（所）辦公室，俟論文或報告修正完成並繳交後，始符合

畢業資格，且視為繳交論文或報告該學期之畢業生，論文或報告之修正期間，不需再

提學位考試申請，次學期仍須完成註冊程序。論文或報告之修正如未能於學位考試次

學期行事曆第 15 週內完成者，其學位考試成績不予採認，以 1 次不及格論，惟交換

生、雙聯學制學生及修習教育學程者不在此限。 
 延修生之口試每年有二次核報期限，分別為 1 月 15 日前或 7 月 15 日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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